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二次）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询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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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福州市长乐区漳港街道万沙路199号     邮编：350200
电话：0591-62715078              http://cdc.fuzhou.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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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招标邀请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拟对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进行询价采购，现邀请合格的投标人前来参与投标。
1.项目名称：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
2.招标编号：FZJK2025002
3.招标内容：纯水设备耗材
4.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1）单位负责人授权书（若有）。

（2）具有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水处理相关生产或维修资质证明材料。
（3）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5.获取询价文件方式：2025年12月26日起至2026年1月4日，投标人可自行从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门户网站通告栏（http://cdc.fuzhou.gov.cn/）本项目公告中下载询价文件 。

6.本次招标不收取报名费。
7.投标人对本次招标活动事项提出疑问的，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有效签署的原件并加盖公章）提交到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8.有关本项目招标的相关信息（包括询价文件若有修改）都将在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门户网站通告栏（http://cdc.fuzhou.gov.cn/）上公布，请潜在投标人随时关注相关网站，以免错漏重要信息。

9.投标截止时间：2026年1月4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投标人应在此之前将密封的投标文件送达指定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万沙路199号1号楼5楼509会议室），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受。采购人于当日上午9:45-10:00接收投标文件。

11.开标时间及地点：2026年1月4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福州市长乐区万沙路199号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1号楼5楼509会议室。

12.招标单位：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联  系  人：陈老师、吴老师
联 系电 话： 0591-62715598、0591-62715078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漳港街道万沙路199号
注：各投标人应关注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门户网站通告栏（http://cdc.fuzhou.gov.cn/），相关补充通知等在此发布，一经网站发布将视同已告知各投标人。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2025年12月26 日
第二部分    投标须知

1.项目名称：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
2.投标人资格标准：

（1）单位负责人授权书（若有）。

（2）具有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水处理相关生产或维修资质证明材料。

（3）不接受联合体参与。

3.开标时间及地点：2026年1月4日上午10:00（北京时间），福州市长乐区万沙路199号1号楼5楼509会议室。

4.投标保证金：

本次招标无需缴交保证金。

5.投标文件构成（以下材料均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投标文件内容构成如下（要求投标人按下列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否则文件失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后果由投标人自负）：

5.1、投标函

5.2、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证明材料

5.2.1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若有）

5.2.2 《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材料
5.3、投标分项报价表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询价文件的所有内容，按询价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询价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

6.投标文件的封装

投标人须按要求制作标书，投标文件包括正本1份（请标明“正本”）。投标文件须装袋密封（封口加盖印鉴）。外包装封面上均要注明招标单位、招标项目名称、招标编号、投标人（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或投标代表），注明“投标截止时间后才能启封”的字样。未按本要求密封、标记和投递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有权拒收。

7.询价文件发布

7.1在招标截止日期前，招标人有权对询价文件进行修改。

7.2询价文件的修改将以补充通知的形式在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门户网站通告栏（http://cdc.fuzhou.gov.cn/）中发布，补充通知一经网站发布将视同告知所有投标人。

8.确定成交供应商办法

在符合资格要求和技术要求的前提下，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最终成交供应商。若报价相同，则进行第二次报价，二次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最终成交供应商。

第三部分    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技术和服务要求（均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耗材需求清单：

1.20支折叠式滤芯：20英寸0.22μmPP滤芯，单价≤40元
2.14支精密过滤芯：‌40英寸5μmPP滤芯，单价≤35元
3.10支精密过滤芯：30英寸5μmPP滤芯，单价≤24元
4.500KG活性炭：800‌碘值椰壳活性炭，单价≤17.3元
5.450KG软化树脂：‌001*7，单价≤15.5元‌

6.500KG石英砂：10-20目，单价≤3.8元‌

7.9支反渗透膜8040：卷式，单价≤2650元
8.1个EDI-3000S：坎普尔，单价≤21800元
9.10支反渗透膜4040：卷式，单价≤890元
10.1个EDI-1000L：坎普尔，单价≤11870元

11.消毒片：1袋，单价≤120元
上述耗材须适用于我中心现有两台的纯水设备（品牌： 轩科 型号：  XKC-2RE-3000L： XKC-2RE-1000L ）

二、商务条件（均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
包：1
交付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万沙路199号
2、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7日内
3、交付条件：供应商供应货物并进行更换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交付，
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5、是否邀请投标人参与验收：否
6、付款方式：货物交付验收后，成交人向采购人提供成交金额全额发票，经采购人财务审核无误并待财政下达该专项经费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人支付成交总额100%的货款。

第四部分  投标文件格式

目录

一、投标函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证明材料

三、投标分项报价表

投标人按以上目录制作投标文件（须编写页码）。
一、投  标  函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
（招标编号：FZJK2025002）
致：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根据贵单位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招标编号：FZJK2025002）招标邀请，投标代表：        （职务：                ）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               （地址：                   ）提交下述文件正本一份。

     根据此函，投标代表宣布同意如下：

1.投标人将按本次询价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2.投标人已详细审查全部询价文件，包括修改文件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我们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利。

3.本投标文件自开标日起有效期为60天。

4.中标后若不履行投标文件的内容要求和各项承诺及义务的则视为违约，其中标资格将被取消。

5.投标人同意提供按照贵单位可能要求的与其报价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完全理解贵单位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报价。

6.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通讯请寄：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投标代表姓名：                     职务：

投标人名称（全称并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投标代表签字：

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证明材料

二-1单位负责人授权书（若有）
致：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 
我方的单位负责人（填写“单位负责人全名”）授权（填写“投标人代表全名”）为投标人代表，代表我方参加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招标编号：FZJK2025002）的投标，全权代表我方处理投标过程中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投标、参加开标、谈判、澄清、签约等。投标人代表在投标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方均予以认可并对此承担责任。

投标人代表无转委权。特此授权。

（以下无正文）

单位负责人：    身份证号：    手机：     
投标人代表：    身份证号：     手机：      
 
授权方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接受授权方

投标人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单位负责人、投标人代表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要求：真实有效且内容完整、清晰、整洁。 


 ★注意：

1.企业（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除外）、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单位负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

2.银行、保险、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行业：以法人身份参加投标的，“单位负责人”指法定代表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以非法人身份参加投标的，“单位负责人”指代表单位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即与实际提交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载明的一致。

3.投标人（自然人除外）：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应提供本授权书；若投标人代表为单位负责人，应在此项下提交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可不提供本授权书。
4、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可不填写本授权书。
5、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授权书（若有）应为原件。
二-2 《营业执照》等经营资质材料

三、投标分项报价表
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福州市卫生健康监督所）纯水设备耗材采购项目
（招标编号：FZJK2025002）

 

货币及单位：人民币元

	合同包
	品目号
	投标标的
	规格
	来源地
	单价（首次报价）
	数量
	总价

（首次报价）
	备注

	*
	*-1
	
	
	
	
	
	
	

	
	
	
	
	
	
	
	
	

	…
	
	
	
	
	
	
	
	

	投标总价（大写金额）：     。


★注意：

1.本表应按照下列规定填写：

1.1投标人应按照本表格式填写所投合同包的分项报价，其中：“合同包”“品目号”“投标标的”及“数量”应与询价文件《采购标的一览表》中的有关内容（“合同包”“品目号”“采购标的”及“数量”）保持一致，“合同包”还应与《开标一览表》中列示的“合同包”保持一致，即：若《开标一览表》中列示的“合同包”为“1”时，本表中列示的“合同包”亦应为“1”，以此类推。

1.2“投标标的”为货物的：“规格”项下应填写货物制造厂商赋予的品牌及具体型号。“来源地”应填写货物的原产地。

1.3同一合同包中，“单价（首次报价）”×“数量”=“总价（首次报价）”。 

2.纸质投标文件正本中的本表应为原件。

 

 

投标人：（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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